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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言　I

例    言

一、 本院為供實務及學術上之參考，特將日本國最高法院裁判，擇其

具有參考價值者，譯成中文，編輯成冊，定名為日本國最高法院

裁判選譯，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出版第一輯。本裁判選輯為續編，

列第二輯。

二、 本輯各篇，係邀請留學日本回國任教之法學博士或精通日語、

深具法學造詣之人士：朱柏松、林秀雄、林國全、陳春生、陳榮

宗、許志雄、黃宗樂、蘇惠卿、吳豪人、李仁淼、林素鳳、陳洸

岳、蔡秀卿、劉姿汝諸位女士、先生（排名順序如委員簡介表所

示）及萬國法律事務所、寰瀛法律事務所參與，繼續選擇具有參

考價值之日本最高法院裁判翻譯，並請撰擬裁判要旨、事實及關

鍵詞，再由孫顧問森焱、楊顧問慧英、陳大法官計男、曾大法

官華松、林大法官永謀就撰擬各項分別為體例上之整理，以求一

致。至裁判本文之理由部分，因翻譯人士有別，文體未必完全相

同，有關翻譯用語及其內容，仍尊重譯者之採擇，未刻意求其一

致。

三、 本書以日本國憲法條文章節次序為編列之順序。每則裁判均註明

裁判日期、字號及裁判法庭，惟省略法官姓名。

四、 有關本裁判選輯譯文用語，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原裁判內有關法規、機關名稱、法律用語、職稱，原則上

仍使用原用字句，但我國法律有不同用語者，例如「不法

行為」譯為「侵權行為」﹔「法廷」譯為「法庭」；「口

頭辯論」則譯為「言詞辯論」。

（二）裁判主文部分，我國法院用語與日本實務界用語有若干差

異，譯文以日本判例原文用法為準。

（三）日語之「裁判所」一詞相當於中文之「法院」。本譯文於

標題、裁判要旨及事實係採後者之用語，以求一致，故

「最高裁判所」（簡稱為「最高裁」）相當於我國之最高

法院，經譯成「最高法院」。惟稱「裁判所」亦符合日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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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名稱的語感，因此，翻譯學者於理由部分使用「裁判

所」者，亦予尊重。 

（四）年號援用日本國之年號，如昭和、平成。昭和元年相當於

西元一九二六年；平成元年相當於西元一九八九年。

五、 本裁判選譯之編輯工作係由本院大法官書記處蔡處長烱燉、江副

處長美容、林科長柏君、林專員倍銘、鄭助理伊玲等諸位同仁分

任其勞，始告完成，並此附誌。

六、 本院顧問、大法官參與編譯之裁判如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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㈰本國最高法院裁判選譯委員簡介

（按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律師事務所之順序依姓氏及律師事務

所㈴稱之筆畫排序）

朱柏松  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班修畢、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

林秀雄  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博士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

林國全  日本神戶大學法學博士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

陳榮宗  德國Saarland 大學法學博士、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

陳春生  德國慕尼黑大學黑法學博士、台北大學法學系教授

黃㊪樂　㈰本大阪大㈻法㈻博士、台灣大㈻法律㈻系教授借調行政

　　　　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

許志雄　台灣大㈻法㈻碩士、㈰本京都大㈻法㈻研究所碩士、淡江大

　　　　㈻公共行政系教授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

劉宗德  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

陳洸岳 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

蘇惠卿  日本九州大學法學博士、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

吳豪人 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、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

李仁淼 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、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

林素鳳　㈰本北海道大㈻法㈻博士、㆗央警察大㈻法律㈻系副教授

蔡秀卿  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、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

劉姿汝 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、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

萬國法律事務所（賴浩敏律師、許懷儷律師）

寰瀛法律事務所（劉志鵬律師、孫櫻倩律師、陳秋華律師、陳維鈞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師、黃馨慧律師、葉大殷律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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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      表

參與編譯㆟ 案    件    ㈴    稱

孫顧問森焱 6.受停職處分之㆞方公務員請求支付退職津貼事件

9.參議院議員定數不均衡訴訟事件

10.眾議院議員定額不均衡訴訟事件

13.違反公職選舉法事件
   選舉期間報導及評論之規範

16.請求撤銷殘障年金駁回處分事件
      原在㈰韓國㆟㈰本軍屬殘障年㈮訴訟

23.國家賠償事件
   有關無罪判決確定與搜查、追訴的違法性

24.妨害名譽與「有關公共利害之事實」案件 
   月刊ペン事件

30.受刑者之書信收發事件

34.請求確認㈰本新黨參議員(比例㈹表)遞補當選㆟之 
     決定為無效之事件

35.依青少年健全養成條例指定電子遊戲軟體為㈲害圖
     書事件

44.基㆞的噪音公害與㆟格權―厚㈭基㆞公害訴訟事件

楊顧問慧英 5.查詢前科紀錄與個㆟隱私事件

12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住民投票條例規定投票權者限定於㈰本國民的住民
     之合憲性

17.選舉無效請求事件

18.東京都議會應選㈴額訴訟事件



附表　V

19.選舉無效請求事件 
     分配參議院（選舉區選出）議員應選㈴額規定之合
     憲性

22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
26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   因名譽等侵害之小說等出版禁止之合憲性

32.請求撤銷懲戒處分事件
   公務員之政治行為與懲戒處分―標語事件

33.交際費等不公開裁定處分撤銷請求事件

38.違反公眾浴場法案件
   公共澡堂設置之距離限制

陳大法官計男 2.法人之人權享有主體性－八幡製鐵事件  

15.對遺產分割審判抗告駁回裁定之特別抗告事件
   非婚生子女之法定應繼分

21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      政見播送的刪除

29.教科書檢定之違憲、違法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家永教科書檢定第㆔次訴訟

36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      教科書檢定―第㆒次家永教科書事件

41.㊛子再婚禁止期間之合理性事件

43.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基準事件

46.內閣總理大臣的職務權限案件

47.國會議員的免責㈵權事件

48.國會議員之立法行為與國家賠償責任
       廢止在宅投票制度且不予以回復之立法行為㈲無違
       法性

曾大法官華松 1.當選無效及禁止為候選㆟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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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㊪教的理由輸血拒否訴訟事件

8.違反關稅法事件
    個㆟的鑑賞之猥褻物輸入

11.請求確認國籍等之事件

20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
25.㉂衛隊申請合㉀程序之撤銷等事件

31.請求撤銷禁止寄信處分之事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看守所所長禁止判處死刑犯寄送信件之處分係屬合
     法之事件

37.撤銷輸入違禁品通知處分請求等事件

39.法律對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如何始合乎憲法
       從事司法書士業務之㈾格限制與職業選擇㉂由之界   
       限

42.請求撤銷認可規約變更處分事件

林大法官永謀 3.妨害㈴譽與妨害預防―北方雜誌事件

4.外國人登錄法之違憲事件
  外國人登錄法登錄事項確認申請制度之合憲性

14.私法關係與基本人權―三菱樹脂事件
   請求確認勞動契約關係存在事件

27.反駁論文刊載請求權事件
   產經新聞事件

28.國家賠償事件
   市有福祉會館使用不許可處分與集會之自由

40.共有林分割等請求事件
   共有林之分割限制與財產權之保障―森林法共有林
   事件

45.損害賠償請求事件
   少額訴訟程序之合憲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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